关于办理大中专院校毕业生
见习期满转正定职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各部门：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专业技术资格推荐评审认定暂行办法》（桂职办［2000］49号）和有关职称改革文件精神，2015年我校大中专院校毕业生专业技术转正定职工作已经开始，现将有关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定职范围

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承认学历的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含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毕业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见习期满，经考核合格，参加职称计算机应用水平考试（符合免考条件除外），并取得相应的合格证书。可直接认定相应的专业技术资格。
二、转正定职条件及程序

（一）定职条件

1．博士后流动站期满合格出站人员，可认定副高级或一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2．博士学位获得者，可认定中级专业技术资格。
3．本科毕业后在高校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满三年，已取得硕士学位的人员可认定中级专业技术资格；本科毕业后在高校以外的单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两年以上者，获得硕士学位后分配到高校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满一年；如改变了专业技术系列，则需要在新的专业技术岗位上工作满一年，经考核合格后，可认定中级专业技术资格。
4．取得双学士学位和研究生班毕业的人员在取得最后一个学位或毕业后，可认定助理级专业技术资格；

5．大学本科毕业见习一年期满，可认定助理级专业技术资格；

6．大专毕业，见习期满，再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二年，可认定助理级专业技术资格；

7．中专毕业见习一年期满，可认定员级专业技术资格；
（注：最高学历的毕业证及学位证书若是国外学历，须有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或国家规定的留学认证机构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或证明）
（二）程序

1．个人填写《大中专院校毕业生专业技术定职表》，向基层单位提出定职申请；

2．基层审议小组考核，对申请人见习期的表现作出鉴定，职改领导小组组长签字、加盖单位（部门）公章后连同电子文档、定职表交学院职改办；

3．学院职改办审核，报学院职改工作领导小组审核评议；

4．学院职改办报自治区教育厅职改办审核认定职称；

5．自治区教育厅职改办拟文公布高、中级定职人员名单，学院职改办拟文公布初级定职人员名单。
三、提交材料与时间

1．《大中专院校毕业生专业技术定职表》一式一份，用8K纸双面打印；
2．最高学历证、最高学位证、高校教师资格证、职称计算机考试合格证复印件各一式一份，（须提供原件审核，并要求审核人在复印件上签字）；
 3．所有材料上交电子文档至5822100@163.com信箱。

4． 2015年7月17日前各单位（部门）将定职材料交学院职改办，以便按时办理定职手续。逾期不予办理。

四、联系人：朱丽雯  电话：5822100  
附件：1.《大中专院校毕业生专业技术定职表》
      2.《大中专院校毕业生专业技术定职表》填写样板

      3. 送审认定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名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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